
 

 

 

 

 

 

 

 

 

 

审计业务约定书 
 

 

 

 

 

 

 

 

 

 

 

 

 

 

 

审计项目名称：市国资委监管企业年度审计 

委托人(甲方)：玉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受托人(乙方)：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签 定 时 间 ：二○二六年四月 

 

  



 

 

审计业务约定书 

 

甲方：玉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乙方：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兹由甲方委托乙方对广西玉林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玉林产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玉林交通旅游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玉林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广西玉林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丙方）2025 年度财务报表、业绩考核、企

业负责人薪酬、工资总额进行审计，经双方协商达成以下约定： 

  一、审计业务范围及目的 

乙方接受甲方委托，对丙方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2025 年 12 月 31 日的合

并资产负债表，2025 年度的合并利润表、合并现金流量表、合并所有者权益变动

表以及相关财务报表附注（以下统称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在此基础上出具 2025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业绩考核专项审计、企业负责人薪酬专项审计、工资总

额专项审计报告。 

  乙方将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丙方的内部控制制度进行了解，对

会计记录进行必要的抽查，以及在当时情况下乙方认为必要的其它审计程序，并

在此基础上对上述会计报表的真实性、公允性及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发表审计

意见。 

  二、甲方的责任与义务 

甲方的责任是：及时协调并监督丙方切实履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

资产的安全完整，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合法、完整，保证会计报表充分披露有



 

 

关的信息。 

甲方的义务是： 

1、 按本约定书的约定及时足额支付审计费用 

2、 及时协调并监督丙方切实履行如下责任： 

  （1）及时为乙方的审计工作提供完整的会计资料及其他有关资料。 

  （2）为乙方派出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及合作，具体事项由乙方审

计人员提出清单。 

  三、乙方的责任与义务 

乙方的责任是：乙方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以下简称审计准则）的

规定执行审计工作。审计准则要求注册会计师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

在执行审计的过程中，乙方需要运用职业判断，保持职业怀疑，出具审计报告，

保证审计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 

  乙方的义务是： 

1、 按照约定的时间完成审计业务，出具审计报告。 

2、 对执行业务过程中知悉的甲方、丙方秘密严加保密。除非中国注册会计

师执业规范准则另有规定，或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将其知悉的商业秘密

和甲方、丙方提供的资料对外泄露。 

四、完成时限 

本项审计业务预定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如有特殊情形可适当延长。 

五、审计收费及支付方式 

1、审计收费 

甲乙双方约定本次审计收费为人民币   895,000.00  元（大写：  捌拾玖万



 

 

伍仟元整）。 

2、支付方式 

签订合同之日起 5 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 30%，剩余 70%的合同金额于审计年

度审计报告完成并验收合同后支付。 

甲方付款前，乙方应向甲方提供符合法律规定及甲方要求的正规发票，否则

甲方有权拒绝付款。 

3、 账号信息 

银行开户名称：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 

银行账号：110943137310201  

六、审计报告的使用责任 

乙方向甲方出具的审计报告壹式__ 陆 _份，此审计报告供甲方 国资委监管

企业考核 使用，如有超范围使用造成后果与本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无关。 

  七、约定书的有效时间 

  本约定书的有效时间： 

  本约定书壹式 肆 份，其中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并具有同等法律

效力。 

  本约定书自签定日起生效，并在本约定事项全部完成日之前有效。 

  八、约定事项的变更 

  由于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况，影响审计工作如期完成，或需要提前出具审计报

告，甲、乙双方可要求变更约定事项，但应及时通知对方，并由双方以书面商定

并签字确认。 



 

 

  九、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十、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 

本约定书的所有方面均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进行解释并受其约束．本

约定书履行地为甲方所在地，因本约定书所引起的或与本约定书有关的任何纠纷

或争议（包括关于本约定书条款的存在、效力或终止，或无效之后果），双方协商

确定采取以下第__（一）_种解决方式： 

（一）提交玉林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其他 

本业务约定书签订地点：   玉林市   。 

 

甲 方：玉林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委员会 

 

乙 方:  北京国府嘉盈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授权代表： 或授权代表： 

  

2026 年 4 月 24 日 2026 年 4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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